拟确定发展对象公示表 

   根据发展党员公示制的有关规定，中共阳光学院智能建造学院党总支委员会近期拟讨论下列同志为党员发展对象，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年级班级
	职 务
	申请入党

时间
	确定积极分子时间

	吕唐宏
	男
	200412
	2023级工程造价1班
	智能建造学院学生会主席
	20230928
	20250610

	陈清茹
	女
	200506
	2023级工程造价1班
	智能建造学院团委学生副书记
	20230928
	20250610

	李奇
	男
	200312
	2023级建筑电气与智能化1班
	木构学堂协会副会长
	20230928
	20250610

	曾亮亮
	男
	200510
	2023级建筑电气与智能化1班
	结构设计协会副会长
	20230928
	20250610

	郑钿鑫
	男
	200412
	2023级建筑电气与智能化1班
	无
	20230928
	20250610

	余海玲
	女
	199403
	/
	教师
	20250328
	20250610

	张硕
	男
	199702
	/
	教师
	20250328
	20250610


本公示自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5月11日—5月15日），公示期间，党员和群众可来电、来信、来访，反映其在理想信念、政治立场、思想作风、工作表现、群众观念、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反映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要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党总支将对反映人和反映问题严格保密，对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弄清事实真相，并以适当方式向反映人反馈。

联系电话：0591-83971270            

来信地址：福建省福州市登龙路99号阳光学院载德楼楼辅导员办公室                         

中共阳光学院智能建造学院党总支委员会
                          2026年5月11日
